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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ights & Interests

当下
，

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
，

公众生活水准的逐年提升
，

财产分
配

、

遗产继承
、

赠与等诸多法律问题
，

已逐渐走进百姓家庭
。

但由于一些人
对财产分配或遗产继承中的诸多法律问题知之不多

，

引出一些不必要的
家庭纠纷和司法诉讼

。

今天本刊刊出的纠纷从形式上看似乎是遗产继承纠纷
，

但其中涉及
了诸多法律问题

，

而其实质却与继承关系不大
，

它不仅牵涉公序良俗
，

而
更多的是我们并不十分熟悉的法律故事

。

———

编辑手记

辽宁省凌源市检察院坚持以人为
本

，

用真情感化老上访户
。

百余位职工被
“

黑
”

掉的合法权益
最终得到维护

。

2009

年
2

月
23

日星期一农历己丑年正月廿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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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信用卡日益普及的今天
，

信用卡
犯罪也日趋严重

。

“

黑
”

中介办出
600

多张信用卡 养老保险不再是我们的梦 十年积案一朝息访一封
《

检察建议书
》

让退休职工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
农民工谈

《

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
险办法

》。

http : / / www ．workercn ． cn

本案涉及数个法律关系
，

而且其中有
些法律关系互为因果

，

我们按照事件发生
的顺序逐层进行分析

。

遗产继承
：

赵莹的丈夫因工死亡
，

在他离开的那
一刻

，

继承开始
。

按照我国
《

继承法
》

第五条
规定

：“

继承开始后
，

按照法定继承办理
；

有
遗嘱的

，

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
；

有遗
赠扶养协议的

，

按照协议办理
。 ”

赵莹的丈
夫生前对自己财产的处分没有口头或书面
遗嘱

，

依照法律规定按法定继承办理
。

法定继承是指被继承人死亡后
，

按法
律规定的继承人范围

、

继承顺序和遗产分
配原则进行的继承

。

《

继承法
》

第十条规定
，

法定继承分
为若干顺序

，

第一顺序
：

配偶
、

子女
、

父
母

……

第二顺序
：

兄弟姐妹
、

祖父母
、

外祖父母
……

继承开始后
，

由第一顺
序继承人继承

，

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
承

。

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
，

由第二
顺序继承人继承

。

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为第一顺序继承
人

，

即配偶
、

父母
、

子女
。

《

继承法
》

第二十八条规定
：“

遗产分割
时

，

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
。

胎儿出生时
是死体的

，

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
理

。 ”

本案中未出生的胎儿符合该法律规定
。

按照法律规定
，

在死者全部财产中
，

有
50%

的财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
，

也就是说配
偶在全部财产中首先应依法享有家庭一半的
财产所有权

，

另
50%

的财产作为遗产在继承
人中进行分配

。

《

继承法
》

第十三条规定
：“

同一顺序继承
人继承遗产的份额

，

一般应当均等
。 ”

按照此
规定

，

事件之初
，

死者全部财产的
50%

作为
遗产继承

，

赵莹
、

死者父
、

母各应获得四分之
一遗产

，

另四分之一作为胎儿的份额
，

待其出
生继承

。

后赵莹为胎儿作了引产术
，

按照法律规
定

，

为胎儿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
，

故
赵莹继承死者财产三分之一

，

死者父
、

母应得
遗产的三分之二

。

附条件赠与
：

不管死者父母所得的遗产份额是否已经

转移到其名下
，

但法律意义上老人已享有了
死者全部财产

33%

的所有权
。

因赵莹承诺将生下死者的遗腹子
，

于是
老人承诺

，

一旦孩子出世
，

他们所继承的遗产
以及儿子故去后他们应享有的工伤补偿

、

扶
养费等财产份额

，

全部赠与赵莹和未出生的
孩子

，

并在公证机关进行公证
。

双方就财产达成的这一协议
，

法律上应
称为

“

附条件的赠与行为
”。

该法律行为生效
的前提是

，

受赠人必须履行赠与人提出的条
件

，

或受赠人履行对赠与人的承诺
，

受赠人方
能依法获得赠与人的财产

。

我国
《

民法通则
》

第
62

条规定
：“

民事法
律行为可以附条件

，

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
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

。 ”

根据这一法律规定
，

附条件赠与行为中
，

受赠人没有履行应履行的义务
，

赠与人请求
其履行应履行的义务

，

如受赠与人不履行
，

那

么受赠与人应当返还
，

如果不返还
，

则应视为
不当得利

。

赠与合同是诺成性的合同
。

受赠人在接
受财产以后

，

不履行约定义务的
，

赠与人可以
撤销赠与

。

那么受赠人取得的财产就失去了
法律或者合同上的依据

，

该财产实际上还是
赠与人的财产

。

在赠与法律关系中
，

分
“

赠与行为
”

和
“

附
条件赠与行为

”。

赠与行为是单务合同
、

无偿
合同

，

即受赠人接受财产可以不履行任何法
律义务

，

无偿接受他人财产
。

而附条件赠与行
为

，

受赠人必须履行赠与人提出或受赠人承
诺的条件或法律义务

，

只要所附条件不违反
法律规定

，

该条件是受赠人获取财产的前提
。

因此
，

法律上的附条件赠与合同也称为双务
合同

、

有偿合同
，

即受赠人必须履行合同约定
的随附义务

。

赵莹与死者父母达成其生下遗腹子
，

公

婆将所继承财产赠与赵莹母子的协议
，

是
典型的附条件赠与行为

。

赵莹堕胎的行为
，

人为导致赠与合同中所附条件不复存在
，

按照法律规定
，

赵莹将不能获得公婆赠与
的财产

。

同理
，

死者朋友赠与赵莹的现金财产
或其他抚养孩子的承诺

，

是基于赵莹将生
下孩子这一前提

，

与附条件的赠与行为并
无差别

，

故赵莹接受这部分财产同样不合
法

。

当然
，

赠与人不主张要回这部分财产则
另当别论

。

生育权
：

我国法律规定
：“

妇女有生育子女的权
利

，

也有不生育的自由
。 ”

生育权作为一项
女性的特殊人身权利

，

理应得到法律保护
。

本案的问题是
，

赵莹有依法选择不生育
的权利

，

但她在行使该项权利时
，

将意味着
失去可以获得他人附条件赠与财产的权利

。

本案争议焦点
：“

附条件赠与
”

陈明

□

以案说法

遗腹子获赠财产母亲引产惹纠纷
“

招蜂
”

引来的赔偿官司
张君照青冷冰

河南省南阳市村民杨建设
、

魏小三
、

王树阳三人用火烧的方式获取树上蜂窝
中的蜂蛹卖钱

，

可万万没料到他们招惹
的马蜂将一个四岁幼童蜇死

，

引来一场
赔偿官司

。

去年底
，

南阳市中院审理了这起招
蜂导致四岁幼童死亡赔偿案

。

河南省南阳市柳树沟村路边一棵几
十年的大柳树枝丫上

，

有一个箩筐大的
蜂窝

。

该村村民杨建设曾在一家大酒店当
过厨师

，

知道蜂蛹做的菜肴价格昂贵
，

认
定那个马蜂窝里面肯定有很多蜂蛹

，

几
次带着梯子和竹竿等工具要去捅马蜂
窝

，

遭到村里人的阻挡
，

说他这是招蜂惹
事

，

弄不好会让马蜂给蜇死
。

明里不行就暗地里来
。

杨建设找来
了同村要好的魏小三

、

王树阳二人
，

告之
马蜂窝里有很多的蜂蛹

，

摘取后可卖上
千元

，

只要魏
、

王二人帮他把蜂窝摘取下
来

，

卖蜂蛹的钱三人平分
。

2007

年
9

月
27

日夜
，

杨建设三人
带上提前准备好的汽油

、

梯子
、

手电筒
、

手锯
、

安全防护面罩和皮手套来到蜂窝
下

。

三人一人扶梯子
，

一人打手电
，

另一
人蹬上梯子将蘸有汽油的火把朝蜂巢烧
去

，

同时将筑有蜂巢的树枝锯断
。

瞬间
，

箩筐大的马蜂窝重重坠落在地
，

蜂巢被
摔成一块块碎片

。

三下捡起地上摔成碎片的蜂巢
，

装
进编织袋后离去

。

第二天
，

村民路过那棵大柳树时
，

不见
枝丫上的马蜂窝

，

却见树周围到处有
“

嗡
嗡

”

乱飞的马蜂
，

纷纷从路边绕道而行
。

2007

年
10

月
3

日下午
，

住在树下
不远的村民宋文昌和妻子下地干活

，

家
中四岁的儿子宋帅跑出来跟着邻居的大
孩子一起到大柳树附近的路边玩耍

。

此时
，

树下的马蜂
“

蜂拥而上
”，

把宋
帅蜇倒在地

……

2007

年
10

月
3

日下午
，

宋帅在南
阳市中心医院死亡

。

事后
，

宋文昌夫妇得知杨建设
、

魏小
三

、

王树阳三人火烧马蜂窝的事实
，

认为
杨建设三人应对儿子的死亡负全部责
任

。

经过多方协商
，

杨建设等三人只愿
拿出

1

万元作为赔偿
。

2008

年
3

月
21

日
，

宋文昌夫妇一
纸诉状将杨建设等三人告上了法庭

，

请
求法庭判决三被告赔偿其儿子宋帅被马
蜂蜇死所造成的医疗费

、

死亡赔偿金
、

精
神损失费等共计

95411.1

元
。

2008

年
5

月
13

日
、

11

月
16

日
，

法
院两次开庭审理此案

。

庭审中
，

法庭认定三被告火烧马蜂窝
的事实

，

认为原告之子死亡的后果与三被
告行为之间

，

存在一定的损害因果关系
，

三被告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
。

今年初
，

在法庭的主持下
，

双方达成
了三被告赔偿原告之子死亡所造成的各
项损失共计

28500

元的调解协议
，

扣除三
被告已支付给原告的

1

万元
，

三被告当庭
又支付给原告

18500

元
，

并向原告表示了
歉意

。

说法
：

被告火烧马蜂窝与孩子被马蜂蜇死
之间存在一定的损害因果关系

。

所谓因果关系
，

是指如果某一损害
事实是由某一行为引起的

，

则可认定行
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

。

本案中
，

办案人员又多次到案发地
点现场勘察地形

，

并走访广大村民
，

认为
原告之子宋帅被马蜂蜇伤中蜂毒死亡的
后果与三被告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损害
因果关系

。

《

民法通则
》

第
119

条规定
：

侵害公
民身体造成伤害的

，

应当赔偿医疗费
、

因误工减少的收入
、

残废者生活补助费
等费用

；

造成死亡的
，

应当支付丧葬费
、

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
用

。

因此
，

三被告火烧马蜂窝导致原告之
子被马蜂蜇伤中蜂毒死亡

，

给原告造成
了巨大的痛苦

，

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
责任

。

《
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
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

》

第
3

条规定
：

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
过失致人损害

，

或者虽无共同故意
、

共
同过失

，

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
一损害后果的

，

构成共同侵权
，

应当依
照

《

民法通则
》

第
130

条规定
，

承担连带
责任

。

共青团西安市委
、

西安市希望办以及
陕西天惠科技企业

(

集团
)

公司向地处西
安市临潼山区穆柯寨乡穆柯寨小学的学
生们赠送了价值近

3

万元的十台电脑和
建网配套设施

，

帮助这些山中孩子筹建西
安市第一所希望网校

。

孩子们摸着电脑
，

久久不愿离去
。

袁景智摄

北京海淀区将区内各所学校为灾区
孩子捐赠的书包和红领巾装车运往灾区

。

董一鸣摄

孩子们接受社会的赠与

今年初
，

江苏苏州某派出所就一起涉及
法定继承

、

附条件赠与的特殊民事纠纷进行
了成功调解

。

在此之前
，

当地社会各界对这起特殊案
件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

，

一时间
，

该案成为
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

……

事情还得从半年前说起
。

案由
丈夫车祸身亡

2008

年
6

月
29

日中午
，

正在苏州家中
准备吃午饭的赵莹

（

化名
）

突然接到噩耗
：

自
己

36

岁的丈夫
、

上海一家大型汽车公司广州
分公司销售经理束海滨

（

化名
），

在外出谈业
务途中因车祸死亡

。

赵莹此时已身怀六甲
，

丈夫意外身亡
，

顿
时觉得天塌下来了

……

四年前
，

32

岁的束海滨结束了与赵莹长
达

9

年的恋爱
，

在苏州买了新房
，

把赵莹娶了
回来

。

两年前
，

束海滨离开妻子到上海发展
，

被
上海一家大型汽车公司高薪聘用

。

不久
，

他
又被公司派往广州

，

担任广州分公司销售经
理

，

收入颇丰
。

去年春节期间
，

在广州的束海滨得知
妻子怀孕

，

立即在广州买了一套
120

平方

米的房子
，

打算将来把妻子
、

孩子接到广州
居住

……

丈夫死后
，

赵莹和公公婆婆紧急赶赴广
州处理后事

。

追悼会上
，

赵莹跪在丈夫的遗体旁说
：

“

海滨
，

你放心
，

孩子是我俩十三年爱情的结
晶

，

我一定要生下孩子
……”

赵莹撕心裂肺的哭声
，

令在场的人为之
动容

，

丈夫生前所在单位
、

亲朋好友纷纷向她
捐款

。

一位企业老总当场签下赠与赵莹
20

万
的现金支票

：“

海滨是我的生死之交
，

这
20

万
元是给他孩子将来的抚养费

，

你一定要收
下

。 ”

丈夫生前的公司老总承诺赵莹
：“

弟妹
，

你安心把孩子生下来吧
，

将来我会把你和海
滨的孩子送到香港

，

所需的费用均由公司承
担

。

生完孩子后
，

你如果愿意
，

随时可以到公
司上班

。 ”

获赠
亲友赠与财产

因为束海滨是工伤死亡
，

工伤保险部门
和其生前所在的公司依照法律规定

，

赔偿了
赵莹

、

腹中孩子和其父母抚养费
35

万余元
、

一次性工伤死亡补助数十万元
。

因赵莹承诺要把腹中的孩子生下来
，

束
海滨父母将儿子的工伤死亡补助金

、

他人捐

款
、

赔偿老人的抚养费都交给了赵莹
，

并表
示

，

他们按法律规定应得的遗产也将全部留
给赵莹和即将出生的孩子

。

2008

年
９

月初
，

赵莹腆着大肚子来到公
婆家中

，

要求他们依照承诺
，

将束海滨广州
、

苏
州的房产等所有的遗产过户到她父母名下

。

公公与赵莹商量
：“

再过几天孩子就要出
生了

，

等孩子生下来再过户行吗
？ ”

赵莹却表
示

，

担心将来生下孩子后出现变故
，

一定要立
即过户

。

于是公婆答应了赵莹的要求
。

2008

年
９

月
10

日
，

束海滨父母与儿媳
赵莹签订了

“

200

万元遗产全部由赵莹继承
”

的协议
，

然后到公证处作了公证
。

赵莹办完遗产公证后
，

她的一些朋友认
为

：“

海滨没了
，

你将来还要嫁人
，

如果带着孩
子多有不便

。

如果不嫁人
，

孩子一出生就没
爹

，

对孩子的成长不利
，

将来会有性格缺陷
。”

赵莹认为朋友的劝说不无道理
。

2008

年
9

月
20

日
，

她在没有和束海滨
家人协商的情况下

，

来到医院要求引产
。

医生
认为赵莹已怀孕

8

个月
，

引产对她身体伤害
太大

，

不同意施行手术
，

但赵莹还是执意将孩
子实施了引产术

。

半个月后
，

束海滨父母得知此事后认为
，

当初他们之所以将继承儿子的遗产赠与赵
莹

，

就是冲着儿媳
“

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
”

这
句话

，

现在儿媳把腹中
8

个月大的孩子做掉
了

，

弄得二老人财两空
，

于是
，

多次到儿媳门
上讨

“

说法
”。

此事经苏州媒体报道后
，

在市民中引起
了各种议论

。

苏州市法学界
、

社会学界有关专家也纷
纷发表对此事的看法

。

反对
赵莹涉嫌诈骗

苏州大学某法学硕士认为
：

赵莹利用束
海滨父母想留住儿子血脉的心理

，

虚假承诺
生下孩子

，

可一旦巨额遗产到手后
，

又实施引

产术
，

这是一种涉嫌诈骗的行为
。

所谓诈骗罪
，

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，

用
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

，

骗取数额较
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

。

赵莹以虚假承诺生下
丈夫遗腹子这一事实

，

骗取好心人的捐款
，

骗
取束海滨父母将继承遗产赠与

，

明显涉嫌构
成诈骗罪

，

公诉机关应追究她的刑事责任
。

苏州大学法学院某法学专家说
，

我国
《

婚
姻法

》

明确规定夫妻双方都享有生育权
。 《

人
口与计划生育法

》

也规定
：“

人人享受法律上
的平等生育权利

。

公民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权
利及依法负责地决定生育子女数量和选择生
育时间

，

并获得这样做的信息和方法的权
利

。 ”

因此说
，

不论其性别
、

身份
、

财产
、

种族
、

民族
、

文化或其他情况
，

男性和女性同样享有
生育权

。

束海滨虽然意外身亡
，

但赵莹既然已
经公开承诺生下丈夫遗腹子

，

也以丈夫遗腹
子的身份接受了社会捐款和公婆赠与的遗
产

，

那就应尊重丈夫生前的生育权
，

并依照约
定生下孩子

。

支持
赵莹有权决定是否生育
也有一些人认为

，

虽然根据
《

婚姻法
》、

《

人口与计划生育法
》

规定
，

夫妻双方都享有
生育权

，

但我国
1992

年颁布的
《

妇女权益保
障法

》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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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规定
：“

妇女有按照国家规定生
育子女的权利

，

也有不生育的自由
。 ”

可见
，

在我国生育权以婚姻关系为前提
，

夫妻双方对生育权的行使是平等的
。

但平等
并不是对等

，

这是由于生育过程的特殊性决
定的

。

生育的行为
，

对妻子而言要经受十月妊
娠过程

，

不能正常参加社会活动
，

有的甚至要
以付出生命为代价

。

为此
，

法律上赋予妻子对
生育权的行使有更多的主动性

。

生育权的行使
，

由于妇女的生理特性决
定了妇女有最终决定权

，

客观上不能强制妇
女生育

。

再说
，

生育权的行使主体为夫妻双

方
，

其他人无权对夫妻双方行使生育权提出
异议

。

此事件中
，

赵莹的丈夫已经去世
，

生育
权的行使主体已归于她一人

，

她有权决定是
否生育小孩

。

赵莹引产腹中胎儿的选择不违
法

，

更不会涉嫌构成诈骗罪
。

延伸
立法

“

延续后代权
”

苏州大学某社会学教授认为
，“

延续后代
权

”

虽在法理上是不言而喻的一项基本权利
，

亦符合我国的风俗习惯
，

甚至从社会学上来
看

，

婚姻的本质之一就是繁衍后代
。

他呼吁立
法机关尽快出台相关法律

，

保护
“

延续后代
权

”

这一基本权利
。

江苏省法学会有关专家则认为
，

从立法
的功效上看

，“

延续后代权
”

这种权利可能永
远不会设立

，

因为它同妇女生育权相抵触
。

同
时

，“

延续后代权
”

的后果也容易导致父母亲
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生孩子

，

或因婚姻
关系破裂

，

造成新生儿永远失去父爱或母爱
，

这对新生儿的健康成长显然是不利的
。

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
，

传宗接代的观
念正逐渐弱化

，

生育已不是婚姻的必然结果
，

而更多地成为一种选择
。

南京大学有关法学专家建议
：《

妇女权益
保障法

》

规定
：“

妇女有生育子女的权利
，

也有
不生育的自由

。”

生育权作为一项特殊的人身
权利

，

妇女在充分行使生育自由权的同时
，

也
应妥善行使生育权

，

才不失法律对妇女生育
权作出特殊保护的立法宗旨

。

结果
重新分割财产

日前
，

在当地派出所主持调解下
，

赵莹与
束海滨的父母坐下来就遗产分割进行了重新
协商

：

束海滨生前在苏州购买的房子
，

束海滨
父母分得其中的三分之一

，

广州房产等财产
由赵莹和公婆各分一半

。


